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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2005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11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 

“2000 年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 

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会议 

的后续行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欧洲活跃家庭妇女联合

会提出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依照1996年7月25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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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欧洲活跃家庭妇女联合会作为各在家父母和护理者全国和区域性协会的欧

盟伞式非政府组织，呼吁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在国家、区域和国际统计部门及相关

政府和联合国机构执行北京协定的战略目标 H.3。 

 家庭内的无报酬工作——教育、监护和护理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亲属——仍

然主要由妇女承担，但这项工作具有经济价值，所以对社会和经济至关重要。这

项工作必须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承担；承担这项工作的个人及其家庭不应以任何

方式受到惩罚。另外，应当为这项工作提供便利，以便妇女——以及男子——能

够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道路。 

 没有社区护理、机构护理和家庭内无报酬工作等各类护理工作的可靠数据，

就不可能对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护理工作进行明确规划或成本效益分析。 

 如果认识到无报酬工作的贡献，就可以为这项工作制定系统的酬劳方法——

比如，凡是提供同样服务的人，不论是否得到报酬，都有权平等享受个人社会福

利。 

 因此，欧洲活跃妇女家庭联合会要求实施《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第 11 和

第 14 条，以及《北京行动纲要》第 165g、第 206（f、g、o、p）和第 209 条，

特别是在以下领域收集数据： 

 • 为家属利益而从事的无报酬家庭工作的经济价值； 

 • 国家和社区政策对家庭基本单位及其成员的影响，特别是在以下领域：

消除歧视、反对家庭暴力、女户主贫穷的风险、无报酬父母和护理者的

养恤金政策。 

无报酬工作的数据收集方法应当国际化，并包括： 

 • 在人口普查和所有相关统计工作中包括以下项目：无报酬工作和工人、

无报酬农业和粮食生产,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无报酬护理,社区和非

政府组织的无报酬支助工作； 

 • 为无报酬农业、家庭护理和志愿工作制定平行的国内生产总值账户； 

 • 按性别和年龄分类的无报酬工作者的信息。 

 


